
立法會一題：制訂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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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今日（五月二十一日）在立

法會會議上就李華明議員的提問的口頭答覆： 

 

問題： 

 

  政府正就制定競爭法發事宜再度諮詢公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鑑於二零零六年十一月發表的公眾討論文件建議競爭法涵蓋

七類反競爭行為，但最新的諮詢文件只中卻只涵蓋當中的四類，而不

涵蓋「聯合抵制」、「不公平或歧視性的準則」和「濫用市場支配地位

（例如掠奪式定價）」這三類反競爭行為，政府這樣做的理據是甚麼；

有沒有評估這做法是否違背了社會廣泛支持制定競爭法的共識； 

 

（二） 政府建議競爭事務委員會可判處最高一千萬元的罰款，但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日前表示，可視乎不同個案，提高罰款至違法行

為發生期間總營業額的百分之十，政府可否進一步闡釋「視乎不同個

案」的意思是甚麼；有沒有評估該做法會否使競爭法存在灰色地帶，

以及會否因而造成執法困難；及 

 

（三） 鑑於政府建議競爭法不適用於政府或法定機構，有沒有評估

造成壟斷和違反競爭現象的政府行為不受規管，會不會使供應水、

電、煤和郵政等服務的公用事業機構及其活動亦被豁除於競爭法的適

用範圍之外，以及競爭法的效力會不會因而被削弱；當局會不會參考

外國的做法，研究如何避免採用這種一刀切的豁除做法？ 

 

答覆： 

 

主席女士： 

 

（一） 二零零六年發表的諮詢文件提到的七項行為，只是一些反競

爭行為的例子。事實上，反競爭的行為並不止於四項或七項，由於反

競爭行為的形式可以隨着時間和環境而改變，根本沒有可能將每種形

式和行為都在法例中詳細列出。所以這次諮詢文件建議訂立概括式的

條文，禁止所有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行為。這做法與其



他大部份海外競爭制度的做法相若，而二零零六年公眾諮詢的回應顯

示，大多數人也同意這做法。 

 

  我想在這裡指出，無論是在二零零六年諮詢文件內提到的七項行

為，以及在二零零八年諮詢文件中提及的四項行為，即合謀定價、串

通投標、限制產量和分配市場，同樣會受到競爭法例的規管。只是在

執行方面，我們建議委員會仿效其他地方的做法，預先假定合謀定

價、串通投標、限制產量和分配市場的目的均是嚴重削弱競爭，再由

日後的競爭事務委員會決定如何處理這些行為；但為加强法例的確切

性，我們建議委員會應發出指引，清楚列明甚麼行為會被預先假定是

以嚴重削弱競爭為目的，和怎樣處理這些行為。 

 

  我希望強調，題目中所提及的聯合抵制、不公平及歧視性的準則

和濫用市場支配地位三項行為並沒有被剔除，他們仍然會受法例規

管。例如文件中的「建議 27」，便以一整章節特別討論「濫用市場支

配地位」，並在這章節內詳細解釋如何處理這類反競爭行為。 

 

（二） 我們建議委員會可視乎不同個案的嚴重性決定確實罰款額。

委員會可判處最高一千萬元的罰款。而更重的懲罰，包括更高罰款和

取消五年內擔任公司董事或管理人員的資格，則只可由審裁處應委員

會的申請判處。我們的罰款上限是違法行為發生期間總營業額的百分

之十，這與國際間一貫做法相若。 

 

  正如司法機構一樣，委員會會運用判斷力就不同個案的嚴重性，

考慮量刑準則後作出判決，所以這並不存在灰色地帶的問題。為求增

加透明度，委員會將會發出指引，說明計算罰款的考慮因素。 

 

（三） 這問題關乎兩方面：第一，法例應怎樣處理政府和法定機構

的行為；第二，法例應怎樣處理由私營機構經營的公共事業。 

 

  根據上一輪的諮詢結果，市民最關注的是私營機構的反競爭行

為。我們立法的首要目的，是要處理市民在這方面的關注。在香港公

營部門的活動相對較少，主要都是以公眾利益為出發點，向市民提供

必需服務。因此我們建議競爭法不適用於政府或法定機構。這做法應

有助確保政府或法定機構的運作不會受到沒有根據和出於誤解的投

訴影響。 

 

 



  再者，法例並不是確保公營部門行為符合競爭原則的最佳方法。

如公營部門涉及反競爭行為，政府也會根據現行競爭政策採取行政手

段去處理。 

 

  我們會根據實施法例取得的經驗，檢討這做法。 

 

  至於由私營機構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務（包括公共運輸、供電等），

我們參考了歐盟、英國和新加坡的做法，如競爭法的條文會妨礙這些

企業履行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便應給予豁除。需要注意的是，法例

只是豁除企業為履行其公共服務責任必須進行的活動。至於委員會在

處理個別投訴個案時，是否應豁除個別活動，有關企業須提出其認為

應獲豁除的理據，讓委員會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決定。  

 

完  

 

２００８年５月２１日（星期三） 

  


